
好心寄存快递

却被索赔5000元

调委会接到案件后， 耐心听取

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并对双方的

诉求进行了记录。

小李表示， 张阿姨虽然给狗栓

了狗绳， 但是狗绳太长导致自己被

狗咬伤， 要求张阿姨赔偿前期后期

医药费、 误工费、 营养费等共计

5000 元。

“我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好心

办坏事。” 张阿姨哭诉道， 狗一向

很温顺从不咬人。 平常她看到快递

小哥每天来回送快递太辛苦， 一些

收件人是上班族， 家中时常无人。

想着让快递小哥把无人签收的快递

暂存自己的小店， 减少快递小哥来

回奔波， 白天不在家的收件人也能

在下班后第一时间拿到快递。 没想

到， 这样的“好心” 却给自己带来

了飞来横祸。

张阿姨说， 自己经营的杂货店

也是小本买卖， 小李提出的高额医

药费无法接受。 调解现场， 两人各

执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

踢狗存在过错

两人达成调解

调解员在了解双方诉求后， 耐

心劝解， 并讲解了饲养动物致人侵

权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

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违反管

理规定，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

的， 可以减轻责任。

狗咬伤他人是对他人的非法侵

害， 被侵害人有权针对该非法侵害

采取必要措施。 但在本次事件的监

控中， 调解员发现小李是先踢了一

下狗， 被狗反击咬伤。 小李踢狗的

行为存在着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

相应的过错责任。 张阿姨对此也可

以减轻赔偿责任。 小李听完调解员

讲解后， 对自己踢狗的行为向张阿

姨诚恳赔礼道歉， 也愿意自己承担一

部分的费用。

双方听从调解员的耐心开导， 愿

意各退一步，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张

阿姨以银行转账方式赔偿小李共计

1000 元整 （包含被狗咬伤前期与后

期医药费、 误工费、 营养费、 交通费

等）。 调解员宣读了协议书的内容后，

双方均表示无其他争议， 当场签订了

协议书， 不再进行司法确认。 同时，

两人对调解员表示由衷感谢， 对于此

次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狗伤人的小案若不能得到妥善调

解， 极易因双方的一时冲动， 让矛盾

进一步升级。 本案中通过纠纷预防化

解机制， 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消

灭在萌芽。 此次调解结果体现了公平

正义和法治精神， 调解员充分考虑了

双方的过错程度， 作为合理调解的依

据。 调解结果不仅维护了受害人小李

的权益， 也警示了公众要尊重动物的

权益。 同时， 本案也提醒了动物饲养

人要加强对自己宠物的管理， 防止类

似事件的发生。

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居民朋友， 在

饲养动物时要加强管理， 避免动物伤

人事件发生。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一

旦发生饲养动物伤人事件， 动物的所

有人、 饲养人、 管理人都可能承担相

应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 情节严重的

还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

罚。 因此， 发生动物伤人事件后， 应

积极配合处理 ， 并进行相应赔偿道

歉， 避免事态升级。

因
不
满
装
修
质
量

尾
款
一
拖
近
三
年

□ 记者 章炜

当前， 饲养宠物狗越
来越普遍， 狗咬人引发的
纠纷案件屡见不鲜， 成为
热议话题。 2024 年 7 月 19

日， 快递小哥小李像往常
一样， 将一大堆小区的快
递暂存在张阿姨开设的杂
货店内。 他放好快递正想
离开杂货店时， 被张阿姨
店门口栓着牵引绳的拉布
拉多咬伤， 右小腿外侧有
破皮和流血。 双方多次沟
通， 就赔偿问题一直无法
达成一致。 于是， 两人来
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 申请调解。

装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期间很可能出现一些不顺

心的情况， 若问题得不到及时沟通解决， 很容易演变成

矛盾， 甚至拖成心病。 近日，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社

区调委会成功调解一起近三年未决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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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合同尾款8万元

2021 年， 杨先生与一家装

修公司签订 《室内装饰施工合

同》， 并按约定支付第一期装修

款项 （合同装修款 75%）。 在施

工后期， 杨先生认为施工质量不

符合其要求， 未按照合同支付第

二期装修款及尾款 8 万余元， 且

合同双方对于施工中的工程量认

定也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导致矛

盾一直没能解决。

2023 年， 该装修公司授权

方先生代收该装修合同尾款， 此

期间方先生多次上门要求收款，

对杨先生家正常生活造成困扰，

杨先生多次报警要求民警将方先

生带离， 但方先生始终坚持上门

讨要尾款， 民警多次出警协调均

未彻底解决该纠纷。

多年来， 调委会多次为双方

搭建沟通协商平台， 但双方均不

肯让步， 这也使矛盾始终处于僵

持状态。 2024 年 4 月， 杨先生

再次申请调解。 为尽快化解此纠

纷， 此次调解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由社区法律顾问、 社区民

警、 基层调解员共同参与。

双方各执一词难协调

调解现场， 杨先生认为， 装

修公司未按照装修合同保质保量

完成工程量， 装修质量存在明显

瑕疵， 杨先生另外寻找装修公司

进行返工， 支付了 4 万余元， 故

对于合同后续的尾款全额支付存

在异议， 认为应该减去 4 万余元

自己另外支付的费用。 杨先生认

为当时因装修公司未如期按照合

同内容完成施工， 影响其正常入

住， 造成一定损失， 应当赔偿损

失。 最终， 杨先生只愿意支付 2 万

余元尾款。

方先生则认为， 对于已完成的

工程量， 若杨先生存在质量疑问，

可要求装修公司进行返工处理， 可

杨先生私下找人把剩余工程完成

了， 并没有和装修公司协商， 且当

时的装修工程已经基本处于完工状

态， 故装修公司认为杨先生应当全

额支付尾款 8 万余元。 另外， 当初

合同约定装修款项未按期支付， 违

约金为每日 300 元， 方先生要求杨

先生按违约条款支付。

对于方先生提出的观点， 杨先

生表示原本对合同内完成的工程量

质量已经存疑， 若返工必会另外寻

找装修公司， 不可能再找该装修公

司返工，这是人之常情，认为自己找

第三方返工和收尾并没有问题。 对

于每日 300 元的违约金， 杨先生强

调此条款纯属霸王条款，并不认可。

逐项释法明理促和解

调解员表示， 装修合同的违约

金虽然规定了具体金额， 但每天

300 元的违约金明显失当， 自合同

到期至今已经过去近三年， 如果适

用该违约金条款， 那杨先生需支付

装修公司 30 余万元巨额赔偿， 显

然违背公平原则。 法律顾问也解

释， 违约金虽然可以自己私下约定

金额， 但明显背离实际损失的情况

下， 仍然可以参照实际损失支付。

方先生表示违约金的事情可以

不再追究， 但对于 8 万余元的装修

尾款仍然要求杨先生全额支付。 杨

先生认为这么多年来， 方先生和装

修公司工作人员不间断上门要钱，

让他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 身体状

态也受到影响。 当初也是因为工程

没有按时完工， 杨先生无法如期入

住新家， 如今还要求杨先生全额支

付尾款， 杨先生坚决不同意。 一时

间， 双方情绪又激动起来， 民警及

时出面劝阻， 将双方带到单独的调

解室， 双方才慢慢冷静下来。

为防止双方见面情绪再次激

动， 调解员决定分头做双方思想工

作。 一方面，调解员劝说杨先生，年

纪也大了， 这几年折腾下来也不容

易，为了今后的生活考虑，调解员希

望杨先生做出让步，尽快解决纠纷。

对于方先生， 调解员表示装修

公司虽然基本完成了装修工程， 但

杨先生邀请第三方继续完成工程及

返修的事实存在， 对于 4 万多元的

金额， 虽然装修公司不认可， 但收

尾及返工也确实需要额外的人工费

和材料费。 调解员理解方先生为拿

到尾款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如今

再拖下去对双方也没有任何好处，

方先生还要继续花时间上门讨钱，

实在得不偿失。 调解员希望方先生

也能退一步， 让尾款金额在可协商

范围内。 最终， 双方同意了 4 万余

元的尾款支付金额， 并签订了书面

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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